附件1

韶关市2026年早稻规模种植主体奖补申报审核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申报主体（种植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合作社、企业）
	
	负责人

（经营主体填写）
	

	身份证号码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手机号码
	

	收款信息
	户名
	
	开户行
	

	
	账号
	

	申报信息

	序号
	种植地点

（分行政村填报）
	种植面积

（亩）
	序号
	种植地点

（分行政村填报）
	种植面积

（亩）

	1
	XX县XX镇XX村
	450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早稻种植面积合计（亩）
	

	申报人承诺
	本人承诺申报信息属实，不存在弄虚作假情况。如有弄虚作假，退还补助资金。
	申报人签名

（指模）
	

	镇级核查

（对应申报信息填报，所有涉及乡镇出具审核意见并盖章）

	序号
	种植地点

（分行政村填报）
	种植面积

（亩）
	核查小组成员签名

	1
	XX县XX镇XX村
	450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镇级审核意见：

单位负责人：      单位：（盖章）

日期：
	镇级审核意见：

单位负责人：      单位：（盖章）

日期：

	镇级审核意见：

单位负责人：      单位：（盖章）

日期：
	镇级审核意见：

单位负责人：      单位：（盖章）

日期：

	县级复核

（对应申报信息填报，县级农业农村局出具审核意见）

	序号
	种植地点

（分行政村填报）
	种植面积

（亩）
	符合奖补条件面积（亩）
	核查小组成员签名

	1
	XX县XX镇XX村
	450
	410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
	县级农业农村局审核意见：
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（盖章）

日期：


备注：1.每个申报主体单独填报，主体申报、镇级核查、县级复核如不够行，可将电子版自行加行；2.镇级只负责对本镇辖区内种植面积进行核查并出具审核意见；3.本表务必在6月25日前（如有异议需测产可推迟至7月10日）由县级农业农村局1式2份报市农业农村局。



